


2017年韩山师范学院定向高水平运动员
测试评分标准

一、2400米打卡计时跑：最低成绩不得低于18分
（一）男子：用时8:20计30分，每增加5秒用时扣1分。 
	8:20
	30
	8:40
	26
	9:00
	22
	9:20
	18

	8:25
	29
	8:45
	25
	9:05
	21
	9:25
	17

	8:30
	28
	8:50
	24
	9:10
	20
	9:30
	16

	8:35
	27
	8:55
	23
	9:15
	19
	9:35
	15


（二）女子：用时10:10计30分，每增加5秒用时扣1分。
	10:10
	30
	10:30
	26
	10:50
	22
	11:10
	18

	10:15
	29
	10:35
	25
	10:55
	21
	11:15
	17

	10:20
	28
	10:40
	24
	11:00
	20
	11:20
	16

	10:25
	27
	10:45
	23
	11:05
	19
	11:25
	15


注：各用时段内不再细分。以下同。
二、百米定向赛：最低成绩不得低于18分
根据所在组别第一名成绩和名次。第一名计30分。以第一名成绩为基础，每降低一位扣1分，每增加10秒用时扣1分。因漏点、打错点成绩无效，可申请在备用路线上重测一次。得分按考生所在组别最后一名成绩扣2分计。
三、短距离赛：最低成绩不得低于24分
按考生排名及前后两名考生用时差计算得分。第一名计40分，每降低一位扣1分，每增加20秒用时扣1分。




